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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請貴機關檢視及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勞工身心健康保

護相關措施，以保障工作者權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本部於103年9月26日公告「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規

定之事業範圍」(如附件)，政府機關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

第6條有關勞工身心健康保護相關規定。

二、邇來政府機關有發生工作者因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

促發疾病，或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

害等事件，基於保障工作者之安全及健康，請惠依職業安

全衛生法規定，就職場勞工身心健康保護事項，妥為規劃

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。

三、檢附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及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流

程圖例宣導摺頁各1式供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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